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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2017-2018 年度始業週及中六級收費通告(001/2017) 

敬啟者： 
茲將本年度始業週安排及各項收費臚列如下，請 貴家長參閱後，簽妥回條囑 貴子弟

於 9 月 4 日（一）交回班主任為盼： 

一. 始業週安排 
本校訂於 9 月 1 日(五)及 9 月 4 日(一)舉行始業週，以進行班務工作、訓育及輔導活動，

幫助學生及早適應學校生活。9 月 5 日(二)為正式上課天，茲將有關安排細列如下： 
日期 到校時間 放學時間 備註 

4/9 (一)  早上 8:00 前 上午 11:45  

由 5/9 (二)起 早上 8:00 前 下午 3:50 留校午膳及正式上課 
 
二. 各項收費表 ﹙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各項收費 費用﹙HK$﹚ 
1.  簿費  95.5 
2.  通識科自編教材 10 
3.  中文科自編教材 240 
4.  數學科自編教材 50 
5.  家長教師會費 20 
6.  學生會費 10 
7.  校友會費 20 
8.  非標準項目收費 (雜費)﹙全年﹚ 160 
9.  冷氣費﹙全年﹚ 245 
10.  堂費﹙全年﹚ 320 

1 至 10 項合計： $ 1,170.5 
 

繳費詳情： 
1. 學生須於 12/9/2017（星期二）繳交費用。 
2. 繳費方式：悉數（$1,170.5）存入本校戶口－ 中國銀行：012-591-0-007100-7 或利

用中國銀行自動櫃員機轉賬，將銀行入數紙或轉賬通知書(收條)貼於繳費便條下附

之方格內，於 12/9/2017（星期二） 交回班主任，請勿繳付現金或支票。建議自行

影印銀行入數紙，以備必要時作核實之用。 
3. 如家長申請學生資助辦事處之書簿津貼而又於第一期結束前學獲得全額資助，則所

繳交之雜費、冷氣費（全年費用共$405）及堂費﹙$320﹚將於審批結果公佈後悉數

退回。 

三. 家長手冊 
為加深家長對本校的認識，了解學校本年主題及各組別的工作，並清楚知道學生請假

程 序 及 請 假 信 樣 式 ， 本 校 於 每 學 年 均 更 新 家 長 手 冊 。 請  貴 家 長 於 本 校 網 頁

(http://www.llcmhlau.edu.hk/)內校園資訊欄下載。 

四. 攜帶手提電話回校 
上課時間內，學生並不需要使用電話與外間聯絡；所以，學生不准攜帶手提電話

回校，否則作違規事項處分。如家長有特殊需要由學生帶備手提電話回校，需以書面向

班主任列明理由及提出申請，經批核後，始得攜帶手提電話返校，學生須遵守以下規條： 
1. 學生須於每天早上將手提電話交予班主任代為保管，於放學時取回。 
2. 有關攜帶手提電話而引致任何財物損失由該學生負責。 
3. 為避免觸犯個人私隱，電話不宜有攝錄功能，手提電話價錢亦以便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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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關儀容上注意事項 
本校對學生儀容以整潔、樸素為原則，故要求學生之頭髮為天然黑色，如學生頭髮

為其他天然顏色，請家長以書面說明，並出示相片或其他證明文件。有關証明請交訓輔

主任黃冠鳴老師，以作批核及存檔。 
 
六. 功課政策 

為了鞏固同學課堂學習的知識，本校學務組設有多項獎勵鼓勵同學準時交齊功課；

而欠交功課的同學，將留有記錄，並必須參加欠交功課留堂班﹙下午 3:55-4:40﹚。為培養

學生的責任感及提升學生學習水平，所有同學均不准申請缺席留堂班﹙包括參加校外及

校內已繳費的課外活動及或補習﹚，請家長於安排子女之課外活動時多加留意。 
 
七. 「自省自強」銷過計劃 

為了鼓勵因違規而被懲處的學生主動自我省察，改過自新，本校設立自省自強銷過

計劃。參加計劃的學生若真心悔過，及後能遵守課堂紀律，並積極參與服務或輔導活動，

切實在行為上有改進，學校將酌情取銷其懲處紀錄。詳情如下： 
 
1. 申請程序： 

 學生因違規而被懲處後，老師會將《懲處貼紙》張貼於學生手冊的懲處記錄欄，並發

出《自省自強申請表》。若學生有改過自新之決心，可於兩星期內將已填寫的申請表

交回 201 訓輔室，逾時申請將不予處理。 
 
2. 注意事項： 

a. 銷過申請以一年為限，即今年的懲處記錄不能留待明年抵銷。 
b. 同類的懲處只接受一次申請，重覆違規或失敗的銷過不接受第二次申請。 
c. 因累積或持續性違規而作出的懲處並不適用於銷過計劃，例如三次遲到、髮式

儀容違規、曠課、逃課等。 
d.   銷過程序需時，學生於截止日期後的違規記錄將不能以任何形式抵銷。本年度

截止申請日期：中六 12/1/2018 (五)；中一至中五 25/5/2018 (五)。 
 
3. 計劃內容： 

a.        遵守紀律：學生需在指定時段內接受課堂表現監管(簽簿)，主動請科任老師在課

堂後就其表現評分，班主任會每星期評估學生的整體表現，將情況報告訓輔組參

考。 

b.       服務補償/ 輔導活動：學生需積極參與指定的服務或輔導活動，從中培養責任感。 

c.      功過相抵：學生如獲老師推薦有指定的良好表現，可減少服務的次數或縮短簽簿

的時間，以作鼓勵。 

       如家長對本計劃的運作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本校訓輔組許碧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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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家長祈禱會及家長小組 

本年度第一次家長祈禱會及家長小組將於 9 月 11 日(星期一)舉行，原則上每月舉行

一次，聚會日期於每次聚會時商討，校長或副校長將會出席與各位家長共敘，歡迎自由

參加。安排詳列如下： 

1.  家長祈禱會： 
日期：9 月 11 日（星期一） 
時間：9:00a.m.-10:00a.m. 
地點：地下活動室 

2. 家長小組：  
主題：本年度學校的新發展﹙暨校園參觀﹚ 
講員：潘慶輝校長 
日期：9 月 11 日（星期一） 
時間：10:00a.m.-11:00a.m. 
地點：地下活動室 

3. 「家長電子資訊平台」培訓講座 
日期：9 月 11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11:00a.m.-11:30a.m. 
地點：地下活動室 

請 貴家長填覆回條，並囑 貴子弟於 9 月 4 日﹙星期一﹚將回條交給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潘慶輝  啟 
主曆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